表1   2024年第三季度环评文件复核成绩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环评类型
	质量评分

	1
	福建环洋新材料有限公司24万t/a环氧树脂一体化循环经济技术改造暨高盐废水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扩建10万吨/年环氧氯丙烷装置）
	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
	报告书
	70

	2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供热设施改造项目
	福建环诺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9.5

	3
	福州福兴康复医院建设项目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9

	4
	福州聚锦精工有限公司汽车塑胶零部件加工生产项目
	福州朴诚至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9

	5
	福耀汽车铝件（福建）有限公司高性能高外观铝合金汽车外饰件产业化项目
	福建省环境保护股份公司 
	报告书
	69

	6
	福州荣臻家具有限公司木制、金属制家具生产加工项目
	郴州中乐乐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表
	68

	7
	 闽侯明新鑫家居制造有限公司工艺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福建中森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8

	8
	福建康耀莹石科技有限公司康耀年产3万吨萤石球建设项目
	浙江睿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报告表
	67

	9
	福建天成佳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机制砂加工项目
	福州朴诚至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5

	10
	中加百康医疗器械生产项目
	郴州中乐乐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表
	50

	11
	福建兴达塑纸包装彩印有限公司改建项目
	深圳市楷辰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表
	48.5


表2复核不合格的环评文件情况 

	序号
	环评文件名称
	审批部门
	编制单位
	编制

主持人
	质量评分
	主要问题
	拟失信记分情况

	1
	中加百康医疗器械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
	郴州中乐乐咨询有限公司
	关婉珠
	50
	1.①油墨使用量未论证。报告未根据喷墨打印面积、厚度等核算油墨使用量。②未分析项目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

2. 项目消毒工序使用环氧乙烷物料，消毒过程将产生环氧乙烷（也可表现为VOCs），报告表缺漏该工序大气污染分析和污染源强核算。该情形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的4.3对污染源源强核算要求。

3. 未对消毒工序产排的环氧乙烷制定收集、处理、排放的环保措施。该情形不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的7.1相关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要求。

4．①废气处理措施可行性分析不可行。根据报告所述：“根据生态环境部《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使用的原辅料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10%的工序，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因此报告未要求项目对喷墨有机废气进行收集处理，直接无组织排放。《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原文为“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关规定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使用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10%的工序，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本项目使用的油墨VOCs含量为27%，大于10%，且环大气（2019）53号对符合低VOCs含量油墨，只提出“可不要求建设末端治理设施”，并未说可不进行收集，文本提出的废气处理措施不可行。②生产废水处理措施可行性论证不足。报告未明确纯水制备浓水、超声滤清洗废水水质，无法判定是否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过滤后用于绿化，措施可行性论证不足。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五）、（十）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第七条，拟对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分别失信记分5分。

	2
	福建兴达塑纸包装彩印有限公司改建项目影响报告表
	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
	深圳市楷辰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李娟
	48.5
	1. ① 3.1 环境质量标准指出“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但3.2.3 声环境质量现状与评价、3.4.3噪声污染物排放标准、4.2.3.2噪声达标分析等处均执行3类标准，属于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②《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锅炉房的烟囱周围半径200米内有建筑物时，其烟囱应高出最高建筑物3米以上”，“3.4.2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未提出排气筒高度要求，属于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2. 本项目使用一台天然气锅炉，但在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工艺说明等处均未说明锅炉的用途，是产生蒸汽，还是用于烘干纸箱，若属于烘干，则锅炉尾气中污染因子遗漏非甲烷总烃。

3.①本项目使用UV灯，UV灯管属于含汞废物（HW29）。该环评报告遗漏UV灯管危险废物，属于“污染源强核算内容不全”。②《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锅炉》HJ953中表F.3规定天然气室燃炉颗粒物产生系数为2.86千克/万立方米，但该环评报告引用1.4千克/万立方米，低于HJ953规定数值，该环评报告也未给出相关取值理由。

③本项目废活性炭量=0.027+0.054=0.081t/a，表4.2-15中填报0.05是错误的。

4. ①据项目使用油墨中“乙醇(15%)”的组分信息，挥发性有机组分乙醇含量达15%，而核算挥发性有机废气量却以0.4%计算，污染源强明显偏小。②生产废水源强缺漏了彩印纸箱生产的制版环节产生的废水。③废水处理污泥0.1t/a小了，若“混凝+沉淀”的CODcr、SS等去除率达80%和70%，那理论计算单纯因去除CODcr对应的干污泥量就达420kg/a，还需考虑所加的药剂、污泥的含水率等因素。

5．本项目使用天然气燃料，但“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遗漏天然气Q值计算，属于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全。

6.①有机气体的收集、处理方式为：“工序上方设置集气罩(集气效率不小于80%)”、“‘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效率大于90% ”，收集方式拟达到的收集率和处理方式拟达到的去除效率取值依据论证不足，不可信。②废水处理的“混凝+沉淀”处理工艺拟取得的CODcr、BOD5、SS去除率分别达80%、70%和70%取值依据论证不足，不可信。

7.本项目排气筒高度为9.5m，距厂区34m处有学校，但该环评报告遗漏排气筒高度符合性分析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五）、（九）（十）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第七条，拟对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分别失信记分5分。



